填表说明
1、“姓名”栏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。少数民族的姓名用字要固定，不能用同音字代替。 
2、“出生日期”栏按公历填写到日，如 “1972.05.20”。年龄计算到当月实足年龄。
3、“民族”栏要写全称。如：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。

4、“籍贯”栏填写本人祖籍所在地（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），“出生地”栏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。“籍贯”和“出生地”按现行政区划填写，要填写省、市或县的名称，如“江苏无锡”；直辖市直接填写市名和区名，如“上海浦东”。

5、“学历学位”栏填写目前已取得的最高学历和在国内外获得学位的具体名称，如：硕士研究生，理学硕士等。学历学位具体情况在“毕业学校及专业”栏中填写，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， “全日制”是指参加国家统一招生并以学生身份在校学习而取得的学历和学位；“在职”是指参加工作后以脱产、不脱产方式而取得的学历和学位。既有“全日制”又有“在职”的可同时填写。 
6、 “政治面貌”栏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共青团员”、“群众”，民主党派成员填写民主党派名称，如“民建”、“九三”等，“加入组织时间”按公历填写到月，如1999.05。是民主党派成员又是中共党员的，在填写党派名称的同时，分别填写加入组织时间。
7、“家庭住址”栏填写现居住地址。

8、 “有何特长”栏可填写兴趣爱好和专业技能，如：书法、舞蹈、篮球、计算机等。
9、“个人简历”栏应填写本人“学习简历”和“工作简历”。“学习简历”要从小学开始填起，学习起止时间、毕业院校及专业名称要填写清楚，取得学位的要注明，如：2000.09—2004.07 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学习，大学本科毕业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 “工作简历”要连续填写，不得间断，要填写到月，岗位调整或职务发生变化均应填写，参加在职学习的要在工作简历中反映。 
10、“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”栏，首先填写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情况，如本人有合法的养子女、被抚养人、赡养人、被赡养人，应在此栏填写，父母已去世的要注明；其次填写与本人关系较密切的亲友，主要包括岳父母、公婆、兄弟姐妹等。填写要素为称谓、姓名、年龄、政治面貌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。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有参加法轮功、藏独、疆独等组织的或受过刑事处罚的，必须如实填写清楚。
11、填写字体统一采用楷体小四号字，用word文档格式填报。
12、证件照插入方法：在word文档界面下，鼠标点入“照片”栏，依次点击“插入”——“图片”——“来自文件”，选择插入的照片，点击“插入”；选中插入的照片，点击右键，依次点击“设置图片格式”——“版式”——“浮于文字上方”——“确定”；再次选中照片，调整照片大小和位置，照片不要超出表格“照片”栏规定范围。

